景德镇市第七中学
一、学校介绍

学校类别:完全中学
学校性质:公办
单位地址:景德镇市东风坦50号(初中部)  兴华路1号（高中部）
联系电话:0798-8523113

公共交通情况
坐1路、33路、901公交车均可到达      ,往东走三百米。
办学条件
学校现有南北两个校区，北校区为七中本部（初中部），南校区为原机电中专校区（高中部），两个校区占地面积94112.15平方米（141.17亩），学校教学设施完善,有多功能报告厅2个、现代录播教室2个、现代书法教室1个、学生云机房2个,普通机房2个，每一个教室安装了现代一体机教学设备,连接10兆光纤互联网,建成千兆校园网。学校设有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实验室8个,设有图书馆和环境一流的图书阅览室、新建设了音乐教室1个,画室12个, 舞蹈房1个,并有400米标准田径场1个、200米田径场1个，室内排球羽毛球馆1个以及篮球场、匹克球、乒乓球等运动场所,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。
办学特色

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“五育”并举，围绕“初中创优质，高中办特色”目标，办学50多年来，社会声誉良好，品牌影响力日渐扩大 。2005年确认为“江西省美术特色学校教育教学实验基地”， 2006年被命名为江西省艺术教育示范学校， 2008年被评为“江西省重点建设中学”，2011年被评为江西省艺术教育工作先进单位，2012年被列为全省首批普通高中特色发展试点学校。2015年1月被评为全国百强特色学校，2016年被北京大学评为“全国百所最具特色中学”。2023年获评景德镇市模范学校。
师资水平
学校现有初、高中63个教学班,学生3084人。其中初中27个班，初中生总计1338人;高中36个班,高中生总计1746人。学校现有教职工207人,七级正科级职员1人，专业技术人员201人,(其中正高级教师1人,占比0.49%；高级教师108人,占比53.7%；一级教师72人,占比35.8%;初级教师21人,占比10.4%),“省学科带头人”“省骨干教师”“市学科带头人”“市骨干教师”等共28人。
历史沿革
第七中学是景德镇市区八所完全中学之一，也是市西市区热点普通中学，它地处市西郊东风坦地区，校园占地面积38000平方米，这里倚临昌江河畔，珠山桥头。七中创建于一九七二年三月，时值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期。它的前身是“景德镇市北区中学”隶属景北区。学校首任校长(当时称革命委员会主任)江献明，副校长洪翠琴、华钟(当时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)，负责创办工作。开创之初，由于勿忙上马，学校设在市第十一小学内，两块牌子，一套人马，实行统一领导管理。中学定编23人，小学定编10人，中学首届招收初中一年级八个班，学生400余人。全校工作在校长领导下，分列政工、教育、后勤三个职能部门进行管理。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下，依靠学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，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，在原属市园林管理处的一座松林茂密的山头上，平行建起了三栋二层楼教室，较快地完成了筹建任务。一九七三年七月“北区中学”正式与十一小划开自立一校，学校经市革命委员会批准，更改校名为“景德镇市第七中学”，并升格为市办中学，直辖于市文教局领导。从此，在景德镇市的教育园地里又增添了一所新的学校。

荣誉奖励

江西省教育系统庆祝建党100周年师生合唱二等奖；“新时代好少年”主题教育读书活动“红心向党”先进集体；景德镇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；全市平安校园；景德镇市第十届学校（幼儿园）艺术节中小学语言展演一等奖；全市第十届学校（幼儿园）艺术节中小学合唱一等奖；景德镇市第十届学校（幼儿园）艺术节中小学生文艺汇演一等奖等荣誉称号。
机构设置
学校设置办公室、教务处、政教处、总务处、科研处、保卫科、工会、团委、特教办（特色教育办公室）等9个职能部门。
办公室
职能:1、党建工作。负责传达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机关党组的有关指示、决定;负责组织、安排全校性的政治会议、学习;组织协调各支部办理党务办工作和重大活动;负责党总支委员会的会议记录、编发会议纪要;负责起草党总支各类文件、工作计划、总结、报告、纪要、通知、信函;负责审核以党总支名义发布的文件、文稿;审核处理向局党委送办的文件、文稿;负责公文处理工作,做好文件登记、收发、送阅、催办和保管等机要文秘工作;负责日常党务工作,协同校办受理群众来信来访;完成学校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2、学校行政人事工作。负责学校日常行政办公管理,包括办公工作规范、教职工考勤、出差、会议安排等,确保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;具体负责学校工作计划(总结)、工作汇报、经验材料、学校大事记等的草拟,负责公文收发、文书印信、文件档案管理等工作;做好学校品牌建设、对外宣传工作及舆情监控工作;负责教职工职称评审、岗位聘任及各类考核工作;负责学校日常会务接待工作;配合其他部门做好学校有关工作,完成校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教务处
职能:拟定全校教学工作计划,制订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,并组织实施、调度和督促检查;负责全校课程管理工作,制定课程表、作息时间表、考试日程表等;负责规范办学行为;做好学籍管理和学分认定工作;负责教师课时量的核算和教师业务档案管理;负责学生成绩管理;负责校内外各类考试;负责课后服务管理。
政教处
职能:抓好班级管理工作,负责组织班级管理工作计划的制定、实施与检查;指导班主任工作,定期召开班主任会议,指导、考核班主任工作;做好优秀班主任、优秀班级、三好学生、优秀班干部的评选工作;抓好学生各项日常活动;抓好学生思想行为教育、法纪教育及违规违纪处理;制定各类学生管理制度;做好学生班干部培养、培训工作;组织各项德育活动;管理心理咨询工作;做好贫困生国家救助工作。
总务处
职能:负责学校基建工作;负责学校校舍维修工作;负责学校设备的添置、更新和财产登记管理、财务采购工作;负责校园环境的净化、美化、绿化等校容、校貌管理工作,改善师生学习、生活、工作的环境,创造优良的育人环境;负责学校食堂工作。
科研处
职能:不定期组织教师学习有关教育教学理论和文件,学习研究新课程方案、课程标准和教材;负责青年教师培养工作;负责组织公开课、评优课及汇报课等工作;负责课堂教学改革及集体备课的督导检查;制定学校教研工作计划,撰写总结;组织教师培训、听评课、学科竞赛、课题申报、论文撰写等专业发展活动;安排调度各学科教科研工作;做好教师参赛工作。负责学校电教设备管理、培训和安全保障工作;负责学校电教设备购置、管理、维修和保养;做好教材采购、分发、管理工作;抓好各种考试的准备、电教手段支持工作；做好实验室、图书室、阅览室等教学功能科室的管理工作。
保卫科
职能:负责学校安全管理全面工作,抓好校园日常安全检查督导工作;负责学校安全教育及各项安全紧急预案的制订工作;负责门卫管理工作;负责学校车辆管理工作;负责学生重大违纪、违法事件的调查、取证及责任认定工作,及时向学习办公会提出处理意见并按决议执行;负责学下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;负责学校设施及师生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工作;负责学校消防安全工作。
工会
职能:主持学校工会全面工作,抓好教代会相关工作;负责教职工活动及体检工作;做好福利发放、贫困教师和学生的救助及上级安排的工作。负责维护妇女合法权益;做好退休教师、妇女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、组织工作。
团委
职能:抓好中学生党校、团校、少先队培训工作;做好新团员考核、培训、发展工作;共青团团队活动及宣传;开展社团管理和社团活动工作;做好学生会和志愿者服务工作。
特教办
职能：负责艺术类专业教学的全过程管理，建立完善包括《专业教师考核方案》《画室管理制度》《外聘专业教师管理办法》等管理制度，促进艺术教学管理的规范化、系统化，提供学校艺术特色办学方向。
